
- 1 - 
 

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通知） 
 

闵人社发〔2026〕7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★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关于印发《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、诉讼案件应对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、南科创中心： 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、诉讼案件应对工作的实施

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6 年 3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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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

行政复议、诉讼案件应对工作的实施意见 
 

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、加快建设法治人社，有效预防和化解

行政争议，现就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应对工作，

制定本意见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建立健全权责明晰、运转高效、衔接顺畅的行政复议、

诉讼案件应对工作机制，强化全局干部法治责任，锻造专业化法

治员队伍，推动形成“领导带头出庭、部门协同配合、法治员独

立代理、全员素养提升”的工作格局，发挥行政案件对行政执法

行为的反向审视与规范促进作用，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，提升

人社法治化水平。 

二、职责分工 

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，明确局分管领导牵头抓总、局法制科

组织协调，局法律顾问共商答辩，局应对工作小组有效承办，案

件涉及部门全程跟进，及时有序地开展应对工作。 

局法制科负责全局行政复议、诉讼案件的统筹协调工作，包

括收发案件、委托律师、准备卷宗、安排出庭，拟写复议案件答

复书，拟写复议、诉讼案件情况等，联系司法局和法院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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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涉及各相关部门负责前期准备和参与出庭等工作，包括

整理卷宗（包括电子卷宗）、拟写案件说明、沟通案件当事人、

参与出庭等。原则上自收案之日起 2-3 个工作日内提交卷宗（包

括电子卷宗）和案件说明至局法制科。 

局应对工作小组成员负责独立承办局行政复议诉讼案件，包

括审查申请材料、收集整理证据、研究法律适用、准备答辩材料

（包括电子卷宗），并代表我局参加庭审活动，进行法庭陈述、

举证、质证、辩论等。原则上每位成员每年独立承办不同原告案

件 2 件以上（同一原告案件的二审再审，原则上由同一组员承

办）。 

三、运作机制 

（一）夯实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。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

庭应诉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抓手。局主要领导带头出庭应诉

每年度 1 次以上，局领导班子轮流出庭，案件涉及分管领导尽量

参与该案的庭审，从而及时发现工作可改进提高的地方。负责人

出庭应做到“出庭又出声”，回应法庭询问，参与庭审程序，听

取行政相对人意见，必要时在庭审后组织相关部门复盘研究，推

动执法行为持续提升。 

（二）强化业务部门协同联动制度。业务部门作为协同责任

主体，应指定专人配合应对工作，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地提供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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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证据、规范文件、程序记录及相关背景情

况。根据案件情况，局法制科会同组织局法治员、代理律师，共

同分析案件焦点，商定应诉策略。业务部门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

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并对有争议的案件做好案后总结。  

（三）推行法治员独立代理出庭制度。由局法制科牵头，从

局现有法治员队伍或新进人员中遴选骨干，组建人员相对固定的

应对小组，统筹分配行政复议诉讼案件至具体承办人。局法制科

应不定时组织培训，重点学习人社领域政策文件以及行政诉讼前

沿理论、实务技巧等，每半年或年度总结应对工作情况，研讨典

型性案件，并在适当范围组织分享交流。鼓励小组成员将应诉实

践中获得的知识、技能和经验，向所在部门及条线干部职工传授

和推广。 

（四）动态开展干部职工学法旁听制度。将旁听庭审作为提

升干部职工法治素养的重要途径。组织业务部门、青年干部、法

治员参与法院出庭，旁听本领域或具有典型意义的行政诉讼案件。

通过沉浸式学习，直观了解司法审查重点、证据规则运用和庭审

辩论技巧，增强程序意识、证据意识和诉讼风险意识，局各部门

可在旁听后组织研讨，对照检视自身行政执法行为，不断增强依

法行政能力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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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健全行政复议、诉讼案件应对工作机制是我局推进法治

政府建设、提升法治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，请各科室、各单位予

以重视，强化制度执行与责任落实，确保各项工作机制有效运转、

形成闭环。 

（一）要注重源头治理。通过个案分析提炼共性问题，及时

优化政策执行和执法流程，从制度层面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。 

（二）要加强能力建设。持续开展人社干部职工法治培训与

实战演练，培养既懂业务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。 

（三）要重视成果转化。将司法裁判和复议决定作为改进工

作的重要参考，形成执法与应诉良性互动机制，从而推动人社事

业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发展，为营造稳定、公平、透明的营商环

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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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局行政案件应对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
 

序号 姓名 部门（单位） 

1 朱学峰 劳动监察仲裁科 

2 唐  静 劳动监察仲裁科 

3 刘苗苗 行政执法科 

4 石义泽 法制科 

5 费丽丽 党群科 

6 李佳莹 职业能力建设科 

7 陈  清 闵行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

8 张提善 闵行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

备注：结合局法治员和新进人员实际情况，名单可做动态调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2026 年 3月 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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